预算单位ETC账户开设及办理流程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Hlk24395490]为切实贯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交通运输部提出的《加快推进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应用服务实施方案》工作要求，及时落实本市预算单位公务用车ETC安装及使用，方便预算单位公务人员高速通行费支付及报销，提高工作效率，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现针对各区县预算单位ETC申请梳理办理流程，预算单位公务用车ETC通行费采用“ETC专用信用卡”作为扣款账户，并且通过零余额账户授权支付完成后续还款及清算。
办理流程：
第一步：预算单位公务用车安装ETC应选择对应国库集中支付业务零余额开户代理银行或本单位对应公务卡发卡行开立ETC专用信用卡，并且通过零余额账户授权支付完成后续还款及清算。
第二步：待账户开设完成后，单位需向开户银行提供相关证件及材料：营业执照或企业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经办人身份证、所需安装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并且提供相关ETC通行费开票人信息（身份证及手机号码）。
第三步：待银行审核完相关材料后，完成ETC信息录入及发行工作。
第四步：发行完成后，委派第三方进行上面集中安装，需单位提前完成车辆集中工作并统一由工作人员负责安装，待安装完成后即可正常使用。
